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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

 
2 0 19 -2 0 年度  

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外判案件的法律費用  
 
 
引言  
 
 在 1 981 年 10 月 14 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，委員授權予當時的律政
司 (即現時的律政司司長 )和法律政策專員，以便他們在委聘私人執業
大律師辦理非常複雜或冗長的案件時，可與有關大律師商議並批核較

高費用；以及把非按核准收費額支付費用的事務外判予專業人士處理

時，與有關專業人士商議並批核所需費用。在同一會議，政府同意定

期向委員提交報告，列出所議定和批核的費用款額。本文件載述律政

司在 2 01 9 -20 財政年度用於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法律費用的外判案件
開支。  
 
2 .  一直以來，律政司是根據核准收費表 1，或在特定情況下以議定

的費用將若干刑事和民事案件外判。外判案件主要是為了應付工作上

的需要。一般而言，律政司可在下述情況下將案件外判－  
 
( a )  案件需要專家協助，而司內並無所需技能；  
 
( b )  司內並無合適的律師就案件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庭；  
 
( c )  基於案件的大小、複雜程度、申索金額和所需時間而認為有

需要把案件外判；  
 
( d )  認為案件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，以

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；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現有安排，行政署長會參考立法會按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核准的現
行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款額，以行政方式調整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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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基於案件的連貫性和減低開支的需要。舉例來說，唯一熟悉
有關主題事項的司內人員在需要處理有關案件時已轉為私人

執業；以及  
 
( f )  案件涉及司內人員而需尋求法律意見或進行法律程序。  
 

此外，在合適的情況下將部分刑事案件外判，是為促進建立一支強大

而獨立的本地大律師隊伍，而提供實務機會予大律師 (特別是年資較淺
的大律師 )，以及培育一批經驗豐富的檢控人員，以輔助司內人員的工
作。  
 

附件 1 3 .  2 0 19 -2 0 年度的核准收費表載於附件 1。  
 
 
截至 20 2 0 年 3 月 3 1 日的年度內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的法律費用  
 
4 .  截至 20 20 年 3 月 3 1 日的年度內，律政司把案件外判所支付的費
用總額為 31 1 ,1 40 ,3 8 3 元。有關開支在分目 00 0「運作開支」項下的分
項數字如下－  
 

 元  

支付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的款項   

( a )  按核准收費表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  1 0 6 , 53 4 , 79 5  

( b )  非按核准收費額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  1 2 6 , 45 7 , 87 8  

 2 3 2 , 99 2 , 67 3  

支付為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提供的法律服務的款項   

( c )  為 解 決 建 造 工 程 糾 紛 而 外 判 的 案 件 ， 所 需 費
用非按核准收費額支付 2 

7 8 ,1 47 ,7 10  

 2 0 19 -2 0 年度開支總額  3 1 1 , 14 0 , 38 3 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為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提供的法律服務並沒有核准收費額，因為建造工程或其他民事
案件的複雜程度和性質各異，所以無法釐定收費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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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5 .  關於第 4 段 (b )項，律政司委聘律師、會計師、專家證人、顧問和
指 定 仲 裁 員 辦 理 各 類 事 務 ， 而 有 關 費 用 並 非 按 核 准 收 費 額 支 付 。 在

2 0 19 -2 0 財政年度，這方面所支付的費用為 12 6 , 45 7 , 878 元，涉及案件
4 3 2  宗。詳情載於附件 2。  
 

 
 
 
附件 3 

6 .  關於第 4 段 ( c )項，律政司委聘私人執業專業人士專責辦理與解決
建造工程糾紛有關的各類事務，而有關費用並非按核准收費額支付。

在 2 01 9 -2 0 財政年度，這方面所支付的費用為 7 8 , 14 7 , 71 0 元，涉及案
件 1 3 宗。詳情載於附件 3。  
 
7 .  現按照慣例，把外判費用達到或超過 1 00 萬元的案件詳情載於附
件 2 及 3。這呈報門檻自 1 989 年起採用至今，旨在重點描述較重要案
件的細節，同時簡化本參考文件的表述方式。鑑於這呈報門檻已沿用

多時，以及考慮到歷年的價格變動，我們會由下一年度的文件起作出

調整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律政司  
2 0 21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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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判案件的核准最高收費額  
 

 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
的外判案件  

(收費率自 2018 年  

4 月 3 日起生效 )  

自 2019 年 4 月 1 日
起的外判案件  

(收費率自 2019 年  

4 月 1 日起生效 )  

  元  元  

( a )  上訴法庭    

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 5 1 ,0 10  5 1 ,0 1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  2 5 ,5 10  2 5 ,5 10  

    

( b )  原訟法庭    

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 3 8 ,2 50  3 8 ,2 5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  1 9 ,1 20  1 9 ,1 20  

 ( i i i )  會議費用 (每小時 )    1 , 98 0    1 , 98 0  

    

 至 於 第 二 至 第 六 名 被 告 人 ，

則 按 基 數 就 每 名 被 告 人 多 付

1 0 % 的 基 本 訟 費 和 額 外 訟
費。  

  

    

 ( i v )  出 席 認 罪 及 判 刑 聆 訊 的
基本訟費  

6 , 80 0  6 , 80 0  

 
  



FC R I ( 20 21 - 22 ) 4 附件 1  第 2 頁  

 

 

 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
的外判案件  

(收費率自 2018 年  

4 月 3 日起生效 )  

自 2019 年 4 月 1 日
起的外判案件  

(收費率自 2019 年  

4 月 1 日起生效 )  

  元  元  

( c )  區域法院    

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 2 5 ,4 50  2 5 ,4 5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  1 2 ,7 20  1 2 ,7 20  

 ( i i i )  會議費用 (每小時 )    1 , 62 0    1 , 62 0  

    

 至 於 第 二 至 第 六 名 被 告 人 ，

則 按 基 數 就 每 名 被 告 人 多 付

1 0 % 的 基 本 訟 費 和 額 外 訟
費。  

  

    

 ( i v )  出 席 認 罪 及 判 刑 聆 訊 的
基本訟費  

  3 , 19 0    3 , 19 0  

    

( d )  裁判法院    

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 1 5 ,2 80  1 5 ,2 8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    7 , 63 0    7 , 63 0  

 ( i i i )  按日計的基本訟費    7 , 30 0  1 1 ,4 00  

    
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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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  
2 0 19 -2 0 年度非按核准收費額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分項數字  

 

 
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民事  

 
  

1 .  沙田至中環線 (下稱「 沙中線」 )項目紅
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的建造工程調查

委員會 (前稱「沙中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
分的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調查委

員會」 )  
( M IS  2 01 8 年第 618 號 )  

 

7  2 5 ,7 43 ,7 75  

 就委員會的調查委聘一名本地資深大律

師、三名本地大律師及三名本地專家代

表政府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委員會由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，就有關紅

磡站擴建部分的紥鐵工程及其他建造工

程 違 規 行 為 進 行 調 查 。 委 員 會 分 別 在

2 0 19 年 2 月 25 日及 2 020 年 3 月 27 日
就其調查結果和建議向行政長官提交中

期報告及最後報告。  

 

  

2 .  兩家公司 (下稱「納稅人」 )向稅務上訴
委員會提出的上訴  
( M IS  2 01 7 年第 213 至 21 5 號 )  

 

4  3 , 70 5 , 87 1  

 在納稅人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的三宗

稅 務 上 訴 中 ， 委 聘 一 名 倫 敦 御 用 大 律

師、一名本地資深大律師、一名本地大

律師及一名知識產權估值專家提出抗辯

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稅務上訴委員會

一致駁回納稅人提出的三宗上訴。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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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獲批向原訟法庭上訴的許可。上訴法庭

其後 批 予將該等上訴交由上 訴法庭直接

處理的許可。  

 

3 .  郭榮鏗及另 2 3 名立法會議員  訴  行政長
官會同行政會議、警務處處長及律政司

司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2 945 號 )  
梁 國 雄  訴  律 政 司司 長 及 行 政 長 官會 同
行政會議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2 949 號 )  

 

5  3 , 05 8 , 90 8  

 在 申 請 人 針 對 《 緊 急 情 況 規 例 條 例 》

(第  241 章 ) (下稱「《緊 急條例》」 )及
《 禁 止 蒙 面 規 例 》 (第 24 1K 章 ) (下 稱
「《禁蒙面規例》」 )是否合憲而提出的
司法覆核申請中，委聘兩名本地資深大

律 師 、 兩 名 本 地 資 歷 較 深 的 大 律 師 及

一  名倫敦御用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和代
表答辯人出庭處理申請及有關上訴所支

付的費用和開支。有關的法律程序已在

原訟法庭、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進行聆

訊，終審法院在 20 20 年 12 月 21 日作出
判決，裁定《緊急條例》及《禁蒙面規

例》合憲。  

 

  

4 .  ZN  訴  律政司司長、入境事務處處長、
警務處處長及勞工處處長  
(終院民事上訴 20 19 年第 4 號 )  

 

3  2 , 65 7 , 73 4  

 在上訴人針對上訴法庭的判決向終審法

院提出的上訴中，委聘一名倫敦御用大

律師及兩名本地資深大律師代表答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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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上 訴 法 庭 在

2 0 18  年 8 月 2 日頒下判決，裁定答辯人
就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四條的範圍的上

訴 得 直 ， 並 裁 定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》

第  四  條 的 範 圍 不涵 蓋 販 運 人 口 ，無 須
為 打 擊 販 運 人 口 訂 立 任 何 特 定 刑 事 罪

行。終審法院在 20 1 9 年 1 2 月 3 及 4 日
進行上訴聆訊，並在 20 2 0 年 1 月 10 日
宣布判決，駁回有關上訴。  

 

5 .  M K  訴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下 稱 「 香 港 特
區」 )政府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8 年第 1 077 號 )  

 

4  2 , 51 0 , 12 4  

 在申請人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中，委聘

一名倫敦御用大律師、一名本地資深大

律師及兩名本地大律師代表政府提出抗

辯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申 請 人 質 疑

( 1 )  香 港 欠 缺 在 法 律 上 對 同 性 伴 侶 關 係
的承認；及／或 ( 2 )香港特區政府沒有設
立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法律框

架。  

 

原訟法庭在 20 19 年 1 0 月 1 8 日駁回司法
覆核申請。申請人已向上訴法庭提出上

訴，聆訊日期待定。  

 

  

6 .  陳基裘  訴  警務處處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1 747 號 )  
郭 卓 堅 及 梁 頌 恆  訴  保 安 局 局 長 及警 務
處處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1 753 號 )  
楊子俊  訴  警務處處長  

4  2 , 34 8 , 6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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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2 671 號 )  
陳 恭 信 、 魯 湛 思及 吳 康 聯  訴  警 務處 處
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2 703 號 )  
香 港 記 者 協 會  訴  警 務 處 處 長 及 律政 司
司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2 915 號 )  

 

 在一連串司法覆核案件中，委聘兩名本

地資深大律師及兩名本地大律師代表政

府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有關案件質疑

( 1 )  有些警 察沒有展示 警員編號； ( 2 )涉
及投訴警察課及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

委員會的投訴警察處理機制；以及 ( 3 )警
方被指稱違反便利合法新聞活動的明確

責任。原訟法庭在 2 02 0 年 1 1 月 19 日就
理 由 ( 1 )及 (2 )作 出 判 決 ， 裁 定 政 府 敗
訴；並在 20 20 年 1 2 月 2 1 日作出判決，
就理由 (3 )駁回司法覆核申請。  

 

  

7 .  梁 國 雄  訴  律 政 司司 長 及 行 政 長 官會 同
行政會議  
(民事上訴 20 19 年第 54 1 號 )  
郭榮鏗及另 2 3 名立法會議員  訴  行政長
官會同行政會議及律政司司長  
(民事上訴 20 19 年第 54 2 號 )  

 

4  2 , 02 9 , 87 5  

 在原訟法庭的判決所衍生的上訴法庭法

律程序中，委聘兩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

兩名本地資歷較深的大律師所支付的費

用和開支。詳情請參閱項目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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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8 .  南生圍建業有限公司及恒基集團轄下其

他公司  訴  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
會」 )  
( M IS  2 01 4 年第 301 號及 MIS  20 17 年第
2 7 2  號 )  

 

4  1 , 70 4 , 87 7  

 在兩宗城市規劃上訴中，委聘兩名本地

資歷較深的大律師 (當中一人其後獲委任
為資深大律師 )及一名本地大律師代表城
規會處理案件，以及委聘一名英國生態

學家擔任城規會專家證人並就相關生態

問題及《拉姆薩爾公約》下各項事宜提

供專家證據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案中

發展商提出上述兩宗城市規劃上訴，因

為城規會以擬議發展與有關規劃意向不

符為主要理由拒絕批給規劃許可讓案中

發展商在后海灣地區內的南生圍及甩洲

進行擬議綜合發展，當中涉及住宅發展

和濕地改善區 (兩項規劃申請各有不同的
發展藍圖及規範 )。聆訊於 20 20  年 1 1 月
至 2 02 1 年 3 月期間 不同日子 進行 (共
2 2  天 )，以及在 2 02 1 年 1 月 7 日進行現
場考察。法院押後宣判。  

 

  

9 .  梁 鎮 罡  訴  公 務 員事 務 局 局 長 及 稅務 局
局長  

(終院民事上訴 20 18 年第 8 號 )  

 

3  1 , 65 9 , 84 6  

 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上訴及申請人針

對原訟法庭相關判決的交相上訴中，委

聘一名倫敦御用大律師、一名本地資深

大律師和一名本地大律師代表公務員事

務局局長和稅務局局長所支付的費用和

  



FC R I ( 20 21 - 22 ) 4 附件 2  第 6 頁  

 

 
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開支。申請人是公務員，他在相關司法

覆核申請中分別質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

不承認其同性婚姻可享有配偶福利的決

定 (下稱「福利決定」 )，以及稅務局局
長不承認同性婚姻可享有免稅額的決定

(下稱「稅務決定」 )。  
 

該宗司法覆核在 20 1 7  年 4 月 2 8 日宣布
判決，裁定該名公務員針對福利決定的

司法覆核得直，但針對稅務決定的司法

覆核則被駁回。申請人及公務員事務局

局 長 分 別 提 出 上 訴 ， 上 訴 法 庭 在

2 0 18  年  6 月 1 日宣布判決，裁定公務員
事務局局長的上訴得直，申請人的交相

上訴則被駁回。終審法院在 2 01 9 年 5 月
7 日 就 上 訴 人 的 上 訴 進 行 聆 訊 ， 在

2 0 19  年 6  月 6 日宣布判決，裁定申請人
上訴得直，並在 20 19 年 9 月 6 日頒下濟
助及訟費的判決。  
 

1 0 .  張德榮  訴  行政署長  

(民事上訴 20 18 年第 57 7 號 )  
 

3  1 , 59 3 , 81 7  

 在行政署長針對原訟法庭 20 1 9 年 11 月
1 9  日 在 高 院 憲 法 及 行 政 訴 訟 20 14  年
第  136 號作出的判決而提出的上訴中，
委聘兩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和一名本地大

律師代表答辯人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

該案的主題事項關乎行政署長規管使用

政府總部東翼前地舉行公眾秩序活動的

許 可 機 制 。 上 訴 法 庭 在 20 20  年  2  月
1 4  日作出判決，裁定許可機制合憲。由
於案件再無實質上訴，有關的法律程序

審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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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1 1 .  潘 蓮 花 替 代 徐 慧敏  訴  食 物 環 境 衞生 署
署長 (下稱「 食環署 署長」 )及律政司司
長，地政總署為有利害關係的一方  
(民事上訴 20 18 年第 48 9 號 )  
洪瑞峰  訴  食環署署長及律政司司長  
(民事上訴 20 18 年第 49 0 號 )  
 

3  1 , 57 4 , 22 5  

 在針對原訟法庭 20 1 8 年 8 月 3 1 日的判
決而提出的上訴中，委聘兩名本地資深

大律師和一名本地大律師代表食環署署

長及地政總署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爭

議涉及關於規定於政府土地展示海報／

横額須事先取得許可的法例條文的合憲

性。上訴法庭在 20 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
上訴得直，並在 20 2 0 年 8 月 1 3 日拒絕
申 請 人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的 許 可 申

請 。 終 審 法 院 上 訴 委 員 會 已 於

2 0 21  年  5  月  1 3  日經聆訊後駁回申請人
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申請。  
 

  

1 2 .  Baynard Ltd. 及 勵 恆 有 限 公 司  訴  律 政 司
司長及其他人  
(高院民事訴訟 20 02 年第 40 73 號 )  
 

3  1 , 52 6 , 60 5  

 在這宗訴訟中委聘一間律師行及兩名本

地資深大律師代表地政總署署長所支付

的費用和開支。原訟法庭在 2 01 9 年 4 月
1 1 日依據第 14 A 號命令作出判決，當中
就所有爭議點的回應，均對政府有利。

原訟法庭又在 20 19 年 5 月 29  日的裁決
中作出多項宣告，包括 ( 1 )屯門市地段第
2 38 號 (下稱「該地段」 )的個別業主無權
反對位於該地段的香港黃金海岸發展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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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劃的兩項土地契約修訂，而且該兩項土

地契約修訂在法律上是有效的；以及 ( 2 )
原告人就有關總綱圖或景觀圖提交任何

修訂建議予地政總署署長審批時，並無

義 務 徵 求 或 取 得 該 地 段 的 個 別 業 主 同

意。原告人在這宗訴訟中向政府提出的

申索遭駁回，政府的訟費須由原告人支

付。  
 

1 3 .  沙中線項目第一階段  

 
1  1 , 52 4 , 69 3  

 委 聘 一 間 律 師 行 就 有 關 沙 中 線 項 目

第  一  階 段 屯 馬 線投 入 服 務 的 事 宜提 供
法律意見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  
 

  

1 4 .  岑 子 杰 及 楊 國 明  訴  警 務 處 處 長 及律 政
司司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2 670 號 )  
 

3  1 , 51 3 , 50 0  

 在申請人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中，委聘

三名本地資深大律師 (當中一人於委聘後
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)代表指認答辯人提
出抗辯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申請人質

疑 ( i )警方 20 19 年 6 月 1 2 日在中信大廈
外使用催淚氣驅散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

公眾集會的決定是否合法； ( i i )《公安條
例》 (第 2 4 5 章 )第 17 (2 ) ( a )及 1 7 (3 ) ( a )條
是否合憲；以及 ( i i i )警方在 20 1 9 年 6 月
1 2 日發出的禁止集會通知是否合法。原
訟法庭在 20 2 1 年 3 月 2 4 日宣布判決，
就對合憲性的挑戰拒絕司法覆核許可申

請，並給許可予申請人在某日前就對行

動的挑戰申請作出命令，藉令狀開展訴

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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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1 5 .  Kung Wong Sau Hin (已故 )最後遺囑執行人
Kung Kwok Wai David 訴  遺產稅署署長  
(高院遺產稅上訴 20 1 1 年第 1 號 )  

 

2  1 , 40 6 , 22 5  

 在 一 宗 關 於 死 者 遺 產 的 遺 產 稅 上 訴 案

中，委聘一名資深大律師及一名大律師

代 表 遺 產 稅 署 署 長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

支。 20 11 年 2 月 1 1 日，有關遺產的遺
囑執行人透過原訴傳票提出上訴，質疑

遺產稅署署長在 20 10 年 11 月 23 日發出
的評稅證明書。該案爭議點涉及有關遺

產 被 指 負 債 的 真 確 性 及 一 幅 土 地 的 估

價。案件在 20 20 年 1 月 8 至 1 5 日、
1 0  月 13 至 16 日、 10 月 2 8 日及 11 月
5  日進行聆訊，法院押後宣判。  

 

  

1 6 .  郭 卓 堅 及 呂 智 恆  訴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及 律
政司司長，鄉議局為有利害關係的一方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0 1 5 年第 2 60 號 )  

 

3  1 , 23 8 , 48 3  

 在這宗司法覆核申請中，委聘一名本地

資深大律師、一名本地資歷較深的大律

師及一名本地大律師代表地政總署署長

及律政司司長提出抗辯所支付的費用和

開 支 。 申 請 人 質 疑 ( i )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在
1 9 91  年 6 月 8 日及之後有關執行及其後
繼 續 執 行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的 決 定 ； 以 及

( i i )  《 性 別 歧 視 條 例 》 ( 第 48 0 章 )
第  62  條及附表 5 第 2 部第 2 段 (使小型
屋宇政策在該條例下視作不違法 )。原訟
法庭在 20 1 8 年 12 月 3 至 7 日進行實質
聆訊， 20 19  年 4 月 8 日宣布判決，並在
2 0 19  年 4 月 3 0 日作出裁決，裁定小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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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屋宇政策若涉及該政策下的私人協約批

地及換地 (涉及政府土地 )，即屬違憲。
各 方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(民 事 上 訴
2 0 19 年 第 23 4  號 、 民 事 上 訴 2 019 年
第  3 19號及民事上訴 20 19年第 31 7號 )。
上訴法庭於 20 21  年 1 月 13 日宣布判
決，裁定政府及鄉議局上訴得直 (即小型
屋宇政策整體合憲 )，並駁回申請人的上
訴，訟費有待判决。  

 

1 7 .  一家公司 (下稱「納稅人」 )向稅務上訴
委員會提出的上訴  
( M IS  2 01 8 年第 574 號 )  

 

2  1 , 15 0 , 40 0  

 在納稅人提出的稅務上訴中，委聘一名

資深大律師及一名大律師在稅務上訴委

員 會 席 前 提 出 抗 辯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

支。  

 

上訴聆訊在 2 019 年 6 月 17、 18 及 21 日
進行。稅務上訴委員會在 20 2 0 年 11 月
3 0 日作出裁決，裁定納稅人上訴得直。  

 

  

1 8 .  警察員佐級協會及 A A  訴  選舉管理委員
會、總選舉事務主任及選舉登記主任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3 042 號 )  

 

4  1 , 10 0 , 25 0  

 在申請人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中，委聘

兩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兩名本地資歷較

深的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和代表答辯人

出庭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申請人質疑

答辯人讓公眾查閱和提供載有選民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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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資料的正式選民登記冊摘錄的決定／做

法。原訟法庭在 20 2 0  年 4 月 8 日宣布判
決，駁回司法覆核申請，並判答辯人可

得訟費。上訴法庭於 20 2 0 年 5 月 21 日
裁定申請人就原訟法庭的判決的上訴部

分得直。  

 

1 9 .  郭 卓 堅  訴  立 法 會主 席 及 各 立 法 會建 制
派議員 (3 9 人 ) (律政司司長作為介入人 )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7 年第 1 094 號 )  
梁國雄  訴  立法會主席 (代表立法會 ) (律
政司司長作為介入人 )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7 年第 1 120 號 )  

 

2  1 , 07 8 , 60 0  

 在兩項針對立法會於 2 01 7  年 12 月 15 日
通過修訂《議事規則》的決議的合憲性

而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中，委聘一名本

地資深大律師及一名本地大律師代表律

政 司 司 長 提 出 抗 辯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

支。有關修訂決議把立法會全體委員會

會議的法定人數由「不少於全體委員的

二分之一」降低至 2 0 名委員。原訟法庭
在 20 1 9 年 6 月 12 日駁回該兩宗司法覆
核申請。上訴法庭分別於 20 2 0 年 11 月
2 4 日和 20 20 年 12 月 2 2 日駁回高院憲
法及行政訴訟 2 017 年第 11 2 0 號一案及
2 0 17 年第 1 09 4 號一案的上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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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2 0 .  郭 卓 堅  訴  律 政 司刑 事 檢 控 專 員 及律 政
司司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8 年第 2 882 號 )  
曾健成  訴  律政司司長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0 1 9 年第 6 87 號 )  

 

2  1 , 06 0 , 25 0  

 在兩名申請人針對有關決定而提出的司

法覆核許可申請中，委聘兩名本地資深

大律師代表律政司司長及刑事檢控專員

提出抗辯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有關決

定為：就有關 UGL 事件的各項指稱刑事
罪行，不對 ( i )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及
( i i )  立 法 會 周 浩 鼎 議 員 提 出 檢 控 。 法 庭
在 2 01 9 年 9 月 6 日宣布判決，駁回該兩
宗司法覆核許可申請。  

 

  

2 1 .  R e  A (律政司司長作為介入人 )  
(法庭頒令隱藏申請人的姓名，以「 A」
代稱 )  
(高院雜項案件 20 17 年第 27 28 號 )  

 

2  1 , 02 5 , 15 0  

 在申請人提出的申請中，委聘一名本地

資深大律師及一名本地大律師代表律政

司司長 (作為介入人 )提出 抗辯所支付的
費用和開支。申請人向法庭申請宣告就

其法律程序提供第三者資助的建議並不

違反包攬訴訟和助訟法律，理由是建議

中的資助安排屬「公義渠道」的例外情

況。實質聆訊在 20 19 年 6 月 25 及 26 日
進行。法庭在 20 20 年 3 月 1 9 日宣布判
決，駁回該宗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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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2 2 .  K 訴  警務處處 長 (伊利 沙 伯醫院行政總
監為有利害關係的一方 )  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19 年第 2 643 號 )  

 

4  1 , 01 5 , 35 0  

 ( i )在申請人針對警方拒絕向她出示搜查
手令而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中，委聘兩

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一名本地資歷較深

的大律師代表警務處處長提出抗辯所支

付的費用和開支。申請人指稱警方拒絕

出示手令是侵犯她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

利和私隱權； ( i i )在申請人提出的臨時禁
制令申請中，委聘一名本地資深大律師

及同一名本地資歷較深的大律師代表警

務 處 處 長 提 出 抗 辯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

支 。 該 宗 司 法 覆 核 的 實 質 聆 訊 在

2 0 19  年  11  月 4 日 進 行 。 原 訟 法 庭 在

2 0 19 年 1 2  月 17 日宣布判決，駁回司法
覆核申請，並判警務處處長可得訟費。

上訴法庭於 20 2 1 年 4 月 2 1 駁回申請人
的上訴。  

 

  

2 3 .  處理另外 3 72 宗民事案件所支付的費用
和 開 支 ， 每 宗 案 件 涉 及 的 款 項 少 於

1 0 0  萬元。  

 

—  4 1 ,5 84 ,4 75  

 小計： 39 4 宗  

 

 1 0 3 , 81 1 , 63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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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刑事  

 

2 4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容偉業及袁智駒  
(高院刑事案件 20 16 年第 40 8 A 號 )  

 

2  6 , 61 0 , 00 0  

 本暴動案在 2 016 年 2 月 8 及 9 日發生。
高院刑事案件 2 016 年第 40 8A 號的審訊
與 相 關 案 件 ( 高 院 刑 事 案 件 20 16 年

第  40 8 號 )中三名被告人被控一項暴動
罪的重審合併進行，在 2 01 8 年 11 月
8 日展開，為期 91 天。  

 

由於本案案情複雜和性質敏感，故委聘

一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一名本地大律師

負責高院刑事案件 2 01 6 年第 4 08 號及高
院刑事案件 2 01 6 年第 4 08 A 號的檢控工
作。  

 

一 名 被 告 人 在 審 訊 前 認 罪 。 至 於 其 餘

四  名 被 告 人 ， 陪 審 團 於 2 01 9  年  3  月
2 2  日作出裁決，其中一人被裁定部分控
罪成立，其他人則被裁定部分控罪不成

立。陪審團如之前的陪審團一樣未能就

高院刑事案件 2 016 年第 408 號的同一項
控罪作出多數裁決。經審議後，控方申

請 把 該 控 罪 在 法 庭 存 檔 ， 未 經 法 庭 許

可，不得就該控罪進行法律程序。兩名

被告人分別在認罪後及經審訊後被裁定

罪名成立，在 20 19 年 5 月 9 日被判處刑
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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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2 5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張震遠  
(區院刑事案件 20 17 年第 71 8 號 )  
 

2  1 , 86 2 , 50 0  

 在本「串謀詐騙」案中，香港商品交易

所有限公司 (下稱「香港商品交易所」 )
主 席 ( 第 一 被 告 人 ) 及 首 席 財 務 總 裁
(第  二  被告人 )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
員會 (下稱「證監會」 )隱瞞有關香港商
品交易所財政狀況的重要資料，串謀詐

騙證監會使其作出有違其公職的作為，

不撤回讓香港商品交易所提供自動化交

易服務以營運商品期貨市場的許可。第

一被告人因作出虛假陳述以求取得一筆

3 , 00 0  萬 元 貸 款 ， 被 加 控 一 項 「 詐 騙 」
罪。  
 

考慮到本案案情複雜和性質敏感，故委

聘一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一名本地大律

師負責檢控。  
 

第二被告人在 2 018 年 1 1 月承認控罪，
被裁定罪名成立。至於第一被告人，其

案 件 原 定 於 20 19 年 7 月 開 審 ， 但 因

第  一  被 告 人 成 功申 請 原 審 法 官 迴避 聽
審，審訊改定於 20 20 年 1 月展開。鑑於
公 共 衞 生 考 慮 ， 審 訊 曾 押 後 ， 及 後 在

2 0 20 年 4  月 2 0 至 24 及 2 7 至 2 9 日、
5  月  8  日及 6 月 5 日進行部分聆訊。結
案 陳 詞 於 20 20  年 6 月 17 日 進 行 。

第  一  被告人於 2 02 0 年 7 月 17 日被裁定
兩項控罪均罪名成立。第一被告人被判

處監禁四年，法庭並對他作出為期五年

的取消資格令。第二被告人被判處監禁

一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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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2 6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李欽培及其他人  
(刑事上訴 2 0 15 年第 42 5 號 (就區院刑事
案件 20 1 5 年第 2 5 號提出的上訴 ) )  

 

5  1 , 84 6 , 98 0  

 本 案 涉 及 售 賣 「 丁 」 權 ( 俗 稱 「 套

丁 」 )。 共 1 2 名 被 告 人 因 售 賣 「 丁 」
權，在區域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定串謀詐

騙 罪 罪 名 成 立 。 各 被 告 人 ( 第 一 至

第  十  二  申請人 )現正尋求許可，就定罪
及刑罰提出上訴。  

 

第一申請人為物業發展商，分別與 22 名
男性原居村民串謀詐騙地政總署，虛假

陳述各原居村民擁有相關土地並尋求依

據建屋牌照在其上興建屋宇，又隱瞞他

們之間有關處置土地和屋宇的協議，使

各原居村民獲發建屋牌照。該 2 2 名原居
村 民 包 括 第 二 至 第 十 二 申 請 人 及 另 外

1 1  人，當中部分人獲免予起訴，在審訊
期間為控方作證。  

 

第一申請人因該 22 項建屋牌照申請被裁
定 2 2 項 串 謀 詐 騙 罪 罪 成 ； 第 二 至

第  十  二  申請人則因其名下的建屋牌照
申請各被裁定一項 (聯同第一申請人 )串
謀詐騙罪罪成。全部 1 2 名被告人已就定
罪及刑罰提出上訴許可申請，正在保釋

等候上訴。  

 

答辯人委聘一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兩名

本 地 大 律 師 處 理 合 憲 性 理 由 ， 並 委 聘

一  名 本 地 資 深 大 律 師 處 理 其 他 上 訴 理
由。答辯人又委聘一名本地歷史學者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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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任專家證人，就新界習俗和土地事宜及

新界在 18 9 8 年被接管及其後新界原居村
民持有或擁有土地的習俗和做法提供意

見。  

 

上訴聆訊定於 20 21 年 9 月 1 至 1 4 日進
行 (預留 10 天 )。  

 

2 7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曾蔭權  
(終院刑事上訴 2 01 8 年第 29 號 (就刑事
上訴 20 1 7 年第 5 5 號提出的上訴 ) )  

 

2  1 , 71 4 , 96 0  

 本案涉及一名前行政長官被控一項行政

長 官 接 受 利 益 罪 ， 違 反 《 防 止 賄 賂 條

例 》 (第 20 1 章 )第 4 ( 2 B) ( a )和 12 條

(第  1 項控罪 )，以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
不當罪，違反普通法並根據《刑事訴訟

程序條例》 (第 2 21 章 )第 1 01 I( 1 )條可予
懲處 (第 2 和第 3  項控罪 )。  

 

上訴法庭在 2 018 年 4 月 25 及 26 日審理
被告人就第 2 項控罪的定罪、刑罰及訟
費命令提出的上訴，並在 20 18 年 7 月
2 0 日 宣 布 判 決 ， 拒 絕 被 告 人 就 定 罪 提
出的上訴許可申請，但裁定就刑罰及訟

費命令提出的上訴得直。被告人其後就

上訴法庭的判決申請向終審法院提出上

訴的許可，並在 20 1 8  年 12 月 2 0 日獲得
批准。終審法院在 20 1 9 年 6 月 26 日裁
定該上訴得直。  

 

控方委聘在下級法院處理審訊和上訴的

一名海外御用大律師及一名本地資深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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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律師，連同司內兩名律師負責這宗向終

審法院提出的上訴案件的檢控工作。  

 

2 8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林潔偉及另九人  
(區 院 刑 事 案 件 2 0 18 年 第 8 73 號 及

2 0 19  年第 7 5 7 號 ) (合併 )  

 

1  1 , 36 0 , 00 0  

 本案在 20 0 9 年 1 月至 20 1 2 年 8 月 (約
4 4  個月 )期間發生，涉及 28 項洗錢罪，
案中十名被告人操控 28 個銀行帳戶  ／
香港賽馬會 (下稱「馬會」 )投注戶口，
款額達 28 .3 5 億元。  

 

該等罪行在當局突擊搜查一個涉嫌收受

賭注的犯罪集團的業務處所時敗露。各

被告人的已知職業和可能收入來源與其

銀 行 帳 戶 ／ 投 注 戶 口 的 往 來 資 金 不 相

稱。經調查後，有關銀行帳戶／投注戶

口顯示洗錢和收受賭注的特徵，例如存

在重大現金交易、隱藏資金來源、不必

要的多層交易、大量使用他人的馬會投

注戶口、每月投注額龐大 (不成比例 )、
馬季開始前不久出現大量交易，以及在

賽期前出現大量交易。  

 

鑑於本案案情複雜，尤其是銀行帳戶／

投注戶口數目眾多、所涉交易數目和金

額龐大，故委聘一間法證會計師事務所

編製報告，在庭上作證總結和分析全部

涉事銀行帳戶／投注戶口的交易，以及

指出該等帳戶顯示洗錢／收受賭注的特

徵。第一及第二被告人和第五至第十被

告人於 20 2 1 年 3 月 1 9 日經審訊後被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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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定 罪 名 成 立 。 判 刑 聆 訊 押 後 至

2 0 21  年  5 月 1 1 日進行。  

 

2 9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APL Co. PTE Limited及
潘學軍  
(區院刑事案件 20 17 年第 44 6 號 )  

 

1  1 , 00 0 , 00 0  

 本案性質敏感，涉及進口戰略物品 (九部
地面車輛 )，因此引起新加坡政府 (車輛
擁有人 )關注和傳媒廣泛報道。該等車輛
已於提控前在 20 17 年 1 月送回物主。  

 

第一及第二被告人共同被控一項「並非

根據及按照工業貿易署署長所發出的進

口許可證而輸入《進出口 (戰略物品 )規
例 》 附 表 1 所 指 明 的 物 品 」 罪 ， 違 反
《進出口條例》 (第 6 0 章 )第 6 A (2 ) (b )和
( 3 ) ( a )  條 ， 以 及 《 進 出 口 (戰 略 物 品 )規
例》 (第 60 G 條 )附表 1 和 2。  

 

兩名被告人分別於 2 01 7 年 3 月和 4 月首
度 上 庭 ， 其 後 案 件 合 併 並 移 交 區 域 法

院 ， 二 人 由 同 一 名 領 訟 資 深 大 律 師 代

表。 20 17 年 7 月 2 7 日，法院定出就辯
方提出的初步爭議點進行法律爭辯的日

期 。 有 關 爭 辯 聆 訊 為 期 三 天 ， 於

2 0 17  年  12 月 1 3 日完結。當時主審法官
拒絕就初步爭議點作出裁定，將案件發

還答辯庭處理。 201 8 年 1 月 9 日，兩名
被告人各自有律師代表，其中第二被告

人由另一名大律師代表出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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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法律爭辯聆訊為期三天，本委聘一名只

諳一種語言的大律師進行，但由於本案

其後排期以中文審理，加上本案性質敏

感和案情複雜，因此改聘另一名具備雙

語能力的大律師進行審訊。  
 

審訊於 2 018 年 10 月 11 日展開，至
2 0 19  年 4 月 2 9 日完結 (佔其中 12 天 )。
第一及第二被告人均被裁定控罪成立，

前者被判罰款 9 0 , 00 0 元，後者則被判監
禁 三 個 月 ， 緩 刑 1 8 個 月 ， 以 及 罰 款

9 , 00 0  元。  
 

3 0 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秦錦釗及另五人  
(區院刑事案件 20 15 年第 91 9 號 )  
 

1  1 , 00 0 , 00 0  

 一個跨境犯罪集團被指在 20 10 年 1 月
1  日至 20 1 2 年 1 月 1 2 日期間 (首尾兩天
包 括 在 內 )， 以 其 擁 有 或 操 控 的 內 河 商
船，把多種未列艙單的高價值貨物 (例如
工業用金屬、冷藏食品和電子產品 )由香
港走私到內地。  
 

該犯罪集團又把代表全部或部分走私得

益的數十億元存入和匯至由兩家本地公

司持有的 1 2 個銀行帳戶，而有關公司由
該犯罪集團操控。  
 

審訊在 20 1 8 年 10 月 8 日展開，包括進
行案中案程序以裁定可否接納被告人反

對呈堂的多項證據。審訊在 2 01 9 年 4 月
3 日完結。第四被告人在審訊首日承認
第 1 項控罪，但其後申請改變答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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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2 0 19 年 6 月 2 6 日，法院裁定第一、
第  三、第五及第六被告人的「串謀輸出
未列艙單貨物」控罪 (即第 1 項控罪，控
方之前沒有就此提供證據 )不成立，也裁
定 第 一 、 第 二 、 第 三 及 第 六 被 告 人 的

「 串 謀 洗 錢 」 控 罪 (即 他 們 因 而 受 審 的
第  2 項控罪 )不成立，控方須支付這些被
告人的訟費。  

 

2 0 19 年 6 月 2 8 日，法院拒絕第四被告
人就第 1 項控罪改變答辯的申請，判處
第四被告人監禁 21 個月。第四被告人在
2 0 19 年 8 月 2 2 日就定罪申請上訴許可。
在下級法院處理審訊的同一名資深大律

師 (連同一名大律師 )獲委聘擔任該上訴
的控方領訟大律師，許可申請的聆訊已

於 20 21 年 1 月 1 3 日進行。 20 21 年 2 月
1 日，上訴法庭宣布判決，駁回該許可
申請。 20 21 年 2 月 1 9 日，第四被告人
向終審法院提交上訴通知書。該上訴的

書 面 過 渡 程 序 正 在 進 行 ， 聆 訊 日 期 未

定。  

 

3 1 .  處理另外 3 1 宗刑事案件所支付的費用和
開 支 ， 每 宗 案 件 涉 及 的 款 項 少 於

1 0 0  萬  元。  

 

—  7 , 25 1 , 80 0  

 小計： 38 宗  

 

 2 2 ,6 46 ,2 40  

 開支總額  ( 4 3 2 宗 )  1 2 6 , 45 7 , 87 8  

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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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提供的法律服務  
2 0 19 -2 0 年度非按核准收費額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分項數字  

 

 
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1 .  污泥處理設施  
－合約編號 E P/ S P/ 58 /0 8  
VW-VES(HK)Limited 與 香港 特別行 政區 (下
稱「香港特區」 )之間的仲裁  

 

1 0  4 8 ,4 99 ,0 03  

 在 有 關 仲 裁 中 ， 指 定 一 名 仲 裁 員 和 委 聘

一 間 律 師 行 、 一 名 倫 敦 御 用 大 律 師 、

一  名 倫 敦 大 律 師 、 一 名 本 地 大 律 師 、
一  名定量及工程程序專家、一名電機工
程 專 家 、 一 名 消 防 工 程 專 家 、 一 名 由 仲

裁庭 指定的統計  ／抽樣專家和一名仲裁
庭 秘 書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有 關 仲 裁

涉 及 承 建 商 就 延 長 合 約 期 及 額 外 付 款 ，

以 及 就 徵 收 算 定 損 害 賠 償 的 爭 議 ， 向 政

府提出申索。  

 

  

2 .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(下稱「高鐵香港
段」 )  

 

7  9 , 49 2 , 29 6  

 委 聘 一 間 律 師 行 、 一 名 倫 敦 御 用 大 律

師 、 一 名 本 地 資 深 大 律 師 、 一 名 倫 敦 大

律 師 、 一 名 結 構 鋼 材 專 家 、 一 名 工 程 項

目 管 理 ／ 工 程 程 序 專 家 和 一 名 土 力 工 程

專 家 就 有 關 高 鐵 香 港 段 項 目 的 事 宜 提 供

法律及專家意見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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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3 .  薄 扶 林 區 海 水 供 應 系 統 － 建 造 配 水 庫 、

抽水站及相關水管  
－合約編號 10 /WSD / 09  
羅 志 業 建 築 有 限 公 司 與 香 港 特 區 之 間 的

仲裁  

 

5  8 , 61 9 , 29 5  

 在 有 關 仲 裁 中 ， 指 定 一 名 仲 裁 員 和 委 聘

一 間 律 師 行 、 一 名 倫 敦 御 用 大 律 師 、

一  名本地大律師和一名定量及工程程序
專 家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有 關 仲 裁 涉

及 承 建 商 就 估 價 、 工 程 更 改 、 遺 漏 項

目 、 工 程 延 誤 費 、 發 還 強 積 金 供 款 及 延

長合約期向政府提出申索。  

 

  

4 .  

 

荃 灣 行 人 天 橋 網 絡 擴 充 工 程 － 沿 大 河 道

興建的行人天橋 A  
－合約編號 HY /2 00 7 / 03  
新福港 (土木 )有限公司與香港特區之間的
仲裁  

 

6  4 , 15 5 , 30 9  

 在 有 關 仲 裁 中 ， 指 定 一 名 仲 裁 員 和 委 聘

一 間 律 師 行 、 一 名 本 地 大 律 師 、 一 名 工

程 程 序 專 家 和 兩 名 定 量 專 家 所 支 付 的 費

用 和 開 支 。 有 關 仲 裁 涉 及 承 建 商 就 工 程

更 改 、 遺 漏 項 目 和 重 新 量 度 向 政 府 提 出

申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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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開支  
元  

5 .  尖沙咀東部行人天橋改善工程  
－合約編號 HY /2 00 7 / 15  
義 合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與 香 港 特 區 之 間 的 仲

裁  

 

4  3 , 73 0 , 20 9  

 在 有 關 仲 裁 中 ， 委 聘 一 間 律 師 行 、 一 名

定 量 及 工 程 程 序 專 家 、 一 名 結 構 工 程 專

家 和 一 名 不 銹 鋼 採 購 專 家 所 支 付 的 費 用

和 開 支 。 有 關 仲 裁 涉 及 承 建 商 就 延 長 合

約 期 、 算 定 損 害 賠 償 退 款 、 額 外 費 用 、

工程延誤  ／干擾費，以及最終帳目向政
府提出申索。  

 

  

6 .  啟 德 發 展 計 劃 － 配 合 啟 德 機 場 北 面 停 機

坪 住 宅 發 展 及 政 府 設 施 的 第 二 期 基 建 工

程  
－合約編號 KL/ 201 0 / 03  
必 高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與 香 港 特 區 之 間 的 仲

裁  

 

3  2 , 17 1 , 42 6  

 在 有 關 仲 裁 中 ， 委 聘 一 間 律 師 行 、 一 名

本 地 資 深 大 律 師 和 一 名 定 量 及 工 程 程 序

專 家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有 關 仲 裁 涉

及 承 建 商 就 估 價 、 遺 漏 項 目 、 延 期 完 工

及欠妥之處，向政府提出申索。  

 

  

7 .  處 理 另 外 七 宗 解 決 建 造 工 程 糾 紛 案 件 所

支 付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， 每 宗 案 件 涉 及 的 款

項少於 10 0 萬元。  

 

—  1 , 48 0 , 17 2  

 開支總額  ( 1 3 宗 )  7 8 ,1 47 ,7 10 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
